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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师党字〔2019〕30号 
      

 

中共楚雄师范学院委员会 

第一轮巡察整改“回头看”实施方案 

 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》、中共云南省委《贯彻〈中

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〉实施办法》、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《州

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巡察制度实施办法》《中共云南省委

高校工委关于省属高校开展巡察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《中共楚雄师

范学院委员会校内巡察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中共楚雄师范学院

委员会第一轮巡察工作实施方案》等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

定本方案。 

中共楚雄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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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按照“发现问题、

形成震慑、推动改革、促进发展”的原则，做好巡察整改“后

半篇文章”，把巡察整改作为检验巡察成效的重要标尺，促进被

巡察对象直面问题，剖析原因，查找症结，建章立制，巩固并

运用好巡察成果，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落实到各项工

作中，使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，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

到基层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巡察整改“回头看”要按照政治巡察要求，突出问题导向，

全面推进对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，切实将巡察成果转化为被巡

察对象的发展动力。重点关注被巡察对象以下情况： 

（一）对巡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的情况； 

（二）主要负责人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，履行整改第一

责任人责任的情况； 

（三）所属人员对整改落实情况的满意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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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时间安排 

第一轮巡察整改“回头看”从 2019年 5月 1日至 5月 30

日，共 30天。由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，巡察办相关人

员与第一轮巡察组成员共同组成巡察组，负责组织实施第一轮

巡察整改“回头看”工作。具体时间由巡察办商第一轮巡察组

组长后与被巡察对象联系。根据工作任务，结合被巡察对象实

际，经学校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同意后，可适当延长或缩短

巡察整改“回头看”时间。 

四、方法步骤 

（一）自检自查（5月上旬）。被巡察对象要按照巡察反馈

的问题，逐项开展自检自查，形成巡察整改“回头看”工作报

告，确保反馈的问题“件件有落实、事事有回应”。 

（二）实地巡察（5月中旬）。巡察组要灵活运用个别谈话、

听取汇报、民主测评、专项核查等方式进行实地巡察，逐项核

实整改落实成效。实地巡察期间，要召开巡察整改情况汇报会，

并进行民主测评。对问题整改不彻底、民主测评满意度较低、

严重影响工作成效的被巡察对象，由学校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报校党委主要领导同意后下达《巡察整改交办单》，督促限



 

 4 

期完成整改任务。 

（三）总结报告（5月下旬）。巡察组要根据实地巡察情况

形成巡察整改“回头看”工作报告，并向学校党委巡察工作领

导小组汇报。报告要明确哪些问题已经整改完毕，哪些问题已

立行立改但需长期坚持，哪些问题整改还不够彻底。对于整改

不够彻底的问题，巡察组要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和时限，学校

巡察办要对限期整改的问题跟踪监督、紧盯不放，直至彻底整

改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对巡察组的工作要求。巡察组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

制度，对“回头看”过程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，应按

程序及时请示报告。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不干预被巡察对象

的正常工作，不履行执纪审查的职责，严格遵守巡察工作纪律

和作风建设相关规定。要妥善保管相关材料，认真落实保密工

作责任制，巡察整改“回头看”工作结束后及时将相关材料移

交巡察办归档。对“回头看”期间收到的信访举报，按相关规

定进行处置。 

（二）对被巡察对象的工作要求。被巡察对象要充分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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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巡察整改“回头看”的重要性，密切配合巡察组开展工作。

要及时将经学校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的整改情况报告进行公

开，让广大师生知晓，自觉接受监督。 

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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